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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传统文学作品进行中国法制史

课程教学的探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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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法制史是法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但现阶段该课程却面临着诸多难题。将传统文学作品融入中

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传统文学作品与中国法制史课程可以从传统法律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刑

事立法、行政立法、民事立法以及司法制度等角度结合，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为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改革

提供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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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
学好中国法制史，具备良好的法史素养，对于每一位法学本科生以及法律工作者来说具有重要意

义。但在我国现行法学教育体系中，中国法制史课程却面临困境。

１．１　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缺乏正确的认识
中国法制史课程是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也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但在实践中备受冷

落，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改变我国落后的状况，曾大规模的引入

西方的法律制度。在此情况下，也就导致了在研究我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总会以西方的法律观念

和法律制度对我国传统法律制度进行评判，对西方法非常推崇，甚至有人还理所当然的认为我国传统法

律制度都是糟粕，不需要学习。第二，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内容决定了它必然与司法实践相距甚远，对学

生的升学和就业帮助也有限。如在研究生考试中，除了报考法制史专业外，一般院校都不会将法制史课

程列入考试范围，而就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法学专业报考法制史专业的研究生情况来看，２００５级至２０１２
级只有１人报考了中国法制史专业；在司法考试中，法制史课程所占的分值比重也极低，一般每年只有
１０分左右；在与法学专业相关的就业中，如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职业的考取过程中，与法制史课程也没
有太大关系。在此种环境下，学生对学习法制史课程的价值和意义自然也就难以明晰。

１．２　中国法制史课程本身的难度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历史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研究的重点是中华法系的法律制度和传统，其中包含

着大量传统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因此对于教师和学生而言，除了要求具备史学功底外，

还需要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和部门法知识，否则对传统法律的很多内容都无法理解和深入。这样对于

老师和学生的要求都很高，教师授课难度大，学生在理解上也存在困难，很容易产生畏学和厌学的心理。

１．３　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陈旧
从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体系来看，往往都是从夏朝开始到研究者所处的年代，横跨几千年，所涉

及的知识多而广、杂而乱，缺少与案例的结合，缺乏实用性，语言表达上也往往涉及古汉语。在具体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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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侧重于教师的讲授。在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各种类型的考试中，偏重于具体知识点的考核。这些因

素都导致了难以引起学生学习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兴趣，也难以使学生进行深入思考。

２　传统文学作品与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结合的优势
对于法律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美国，目前已经发展了四个分支。我国自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就有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接触到法律与文学的领域，这些都为传统文学作品与中国法制
史课程的结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适用于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的传统文学作品主要包括诗经、楚辞、史

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品、清小说等，属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传统文学作

品与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进行结合，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较，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

２．１　在保证法学教育的同时适度融入人文教育
阅读、理解文学作品能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将传统文学作品与中国法制史课程结合进行教学，

可以在法学教育的同时适度融入人文教育，促进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种基本素质的培养从长远来看，

有利于学生未来的学业和事业，也有利于中国社会和法学的发展。

２．２　有助于学生在文学作品中深刻领悟我国传统法律制度
文学往往会起着塑造人们行为和思想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社会控制的功能，承载着意识形态的传播

和整合，这在中国传统社会非常明显，并且延续至今。因此，将传统文学作品与中国法制史课程结合起

来进行教学，可以回避传统的以讲授、背诵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学习—研究—思考”的方

式中自主探寻问题和解决问题，深化对我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理解和诠释。

２．３　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将传统文学作品与中国法制史课程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可以改变中国法制史课程目前存在的沉闷、

乏味、单调的倾向，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提高中国法制史学习的感染力，确保其在法学教育中

核心课程的地位。

３　传统文学与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结合的可行性
３．１　传统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内容

将中国法制史课程中古代法部分的内容进行梳理后，可以将其教学内容分为六部分，即法制指导思

想、法律概况与主要法律形式、刑事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民事与经济法律制度、司法制度［１］。在传

统文学作品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内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３．１．１　传统文学作品可以体现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
忠与孝是我国传统法律制度中竭力维护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封建制度的维持依靠的也正是忠和孝。忠强调的是臣对君、贱对贵、卑对尊者的绝对尊敬并服从，严格

恪守等级秩序；孝则要求尊敬和孝顺以父权家长、族长、宗主为首的尊长，维护的是男尊女卑为前提的家

庭、家族以及宗族内部的伦理道德秩序［２］２５。传统法律中关于“忠”与“孝”的内容在诸多文学作品中都

能得到体现。如在明朝施耐庵、罗贯中的小说《水浒传》中，宋江喊的口号是“只反贪官，不反皇上”［３］。

不反皇上的缘由就在于对君主的“忠”。甚至宋江临死之时，仍然死守忠孝之道，如为了避免李逵再度

造反，便亲手杀死了他，并对李逵说：“我这一世，心中只有忠义，绝不做半点有违之事。朝廷今日虽然

有负于我，我却决不有负于朝廷。”［４］１２４９在元朝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在自己经受刑讯后

为何会认罪？须知我国传统法律制度对刑讯的使用有着严格的条件，窦娥在经受刑讯后，只要她不认

罪，就不会被认定其有罪，窦娥怕婆婆年老体衰经不起折磨，为了使婆婆免受刑讯，在此情况下含冤忍痛

认罪，最终被判处死刑，而这正是体现了窦娥对婆婆的“孝”。

３．１．２　传统文学作品可以体现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刑事立法
从立法和法典结构上看，我国传统法律体现出来的特点可以说“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

因此中国古代的刑事立法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核心内容，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国家或

地区法律制度的突出特点，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刑名、罪名以及刑罚适用原则三部分。这一内容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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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如在宋朝时有一种刑罚制度，称之为刺配刑，在《水浒传》中有非常完整的体

现，在教学中，可以从被“打金印”的梁山好汉出发，引导学生对这种刑罚制度进行讨论、分析，这样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也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又如可以从《水

浒传》的杨志卖刀杀牛二、宋江杀阎婆惜以及武松杀嫂这三大杀人没有偿命的案件出发，介绍六杀制度

和中国古代对人命案件的处理原则。除此以外，诸如元杂剧的包公戏、皋陶作刑的传说故事等等也都能

体现传统法律中的相关刑事立法。

３．１．３　传统文学作品可以体现中国传统法律中的行政立法
中国古代行政立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皇权制度和行政监察制度。在文学作品中同样比较明显的

体现了这方面的内容，如京戏《法门寺》中的太监刘瑾，既是宦官又是权奸，在其几句“定场诗”中有这样

的描述：“四海腾腾庆升平，锦绣江山咱大明，满朝文武尊咱贵，何必西天拜佛成。”虽文理不通，却对皇

权制度的至高无上进行了描绘。

３．１．４　传统文学作品可以体现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民事立法
中国古代民事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婚姻家庭继承制度和契约制度。在《诗经·卫风·氓》《孔雀东

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中就可以体现出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其涵盖的内容包括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礼”“七出”“三不去”以及对传统婚姻制度的评价。如在介绍古代法的婚姻家庭

制度时，我们可以在教学中引入《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从父母之命、妻妾的地位以及古代社会私奔的后果

等角度对该小说进行分析；可以从杜甫《曲江二曲》的诗歌出发，介绍唐朝的典当制度等等。

３．１．５　传统文学作品可以体现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司法制度
我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司法机关的设置、诉讼审判程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要遵

守的规制，如刑讯制度、审判回避制度、直诉制度、死刑执行制度等等。这些内容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的体

现也很明显，如中国古代实行有罪推定原则，在此基础上刑讯则具备合法性，这些在《窦娥冤》《施公案》

《水浒传》中都有体现。又如针对审判回避制度时，可以从京剧《赤桑镇》的剧情入手，讲述包拯铡死其

亲侄儿包勉的故事，并指出这一情节有利于包拯铁面无私形象的塑造，但与宋朝的司法制度是不相吻

合的。

综上所述，传统文学作品与传统法律的结合基本上涵盖了中国法制史中古代法的内容，将传统文学

作品引入到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中是可行的。

３．２　中国法制史课程与传统文学作品结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
教师可以从传统文学作品中如何体现传统法律制度这一角度进行讲授；可以在课堂中引导学生围

绕着传统文学作品中具体体现传统法律制度的内容展开讨论；也可以在课后指定学生阅读某一传统文

学作品，并要求学生从传统法律的角度对该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等等。这些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一方

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兴趣，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可以改善当前中国法制

史课程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单一的情况，也能进一步提高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４　结语
博登海默曾言：“攻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

的演变以及该国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５］５３０－５３１学好中国法制史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法制史的教学确实急需变革，而从传统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法制

史课程进行改革，无疑为我们拓宽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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